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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学科
考试办法

[bookmark: _GoBack]    为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27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实施意见》（鄂政办发〔2017〕96号）文件精神，根据《宜昌市深化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宜教办发〔2017〕9号)、《宜昌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方案》(宜教办发〔2019〕12号)，特制定宜昌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学科考试办法。
    一、考试对象
    初级中学在校学生。
    二、考试内容与分值设定
    体育与健康考试采取过程管理评价与目标效果测试相结合的方法，即平时考核和统一考试两部分综合评定。总分为50分，其中平时考核为15分，统一考试为35分。
    （一）平时考核。由学习态度评定成绩和体育课学业水平成绩两部分组成，其中学习态度成绩满分为3分（七、八、九年级各为1分），体育课学业水平成绩满分为12分（七、八、九年级各为4分）。
学业水平成绩按学年考核成绩进行评定，考察学生日常体育课中运动技能的掌握情况。考核内容每学年2项（从项目1、项目2中各自选一项），以保证课程标准的有效实施。具体项目见下表：
	年级
	项目1
	项目2

	七年级
	50米
	立定跳远
	垒球
	坐位体前屈

	八年级
	100米
	一分钟跳绳
	引体向上（男生）
仰卧起坐（女生）
	实心球

	九年级
	1000米（男生）
800米（女生）
	200米游泳
	篮球、足球、排球（三选一）


（二）统一考试。以《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运动技能领域（水平四）规定的相关内容设定考试内容，男生和女生的考试项目均为3项。
1、耐力项目：1000米（男生）、800米（女生），必考项目。分值15分。
2、力量项目：引体向上（男生）、一分钟仰卧起坐（女生，以下简称“仰卧起坐”）或原地正面双手掷实心球（以下简称“实心球”），考生从两个项目中选择一个。分值10分。
3、技能项目：足球运球绕标志物（以下简称“足球”）、排球垫球（以下简称“排球”）、篮球运球绕标志物（以下简称“篮球”），考生从三个项目中选择一个。分值10分。
    学校和任课教师要提前指导学生做好考试项目的选择。体育考试报名结束后，考试项目不能更改。
    三、成绩评定与评分标准
    体育与健康考试成绩按平时考核成绩与统一考试成绩之和，评定学生个人考试总成绩，计入升学录取总分。
    （一）平时考核
1、学习态度考核成绩，按照体育课出勤率评定，由任课体育教师负责。如实记录并根据标准评判成绩。学校必须按照课程设置要求，开齐开足体育课。
无故缺勤一次扣0.2分。因故不能上课者，家长必须知情同意，并以书面形式递交请假申请。事假需经班主任和体育教师签字同意；病假需持医院诊断证明并经校医、班主任和体育教师签字同意；未履行规定手续者，按缺勤记录。同一学年内，履行手续的事假、病假要累计计算，每达4节课，按1次缺勤计算，直至扣完为止。女生因生理期请假，经校医或班主任认定，参加见习按正常出勤计算。因参加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主办或批准的各项活动而缺勤者，按正常出勤记录。每学期全校公示学生出勤记载情况。
2、体育课学业水平成绩，每项成绩计分办法：合格计2分，不合格计1分。评分标准依据《宜昌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学科考试平时考核合格标准》（祥见附件1）。每个项目允许有一次补考机会。
    3、成绩汇总。学年的学习态度考核成绩和体育课学业水平成绩总和为学年平时成绩，三个学年平时考核成绩之和为体育考试的平时总成绩。
    4、各学校按照《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施教学内容测试标准、方式和结果实事求是地评定，不得弄虚作假，测试过程全程录像。平时考核组织方式由各县（市、区）统一制定
    5、学生测试成绩应及时告知学生本人，学校公示学生成绩。
6、小数处理。学年考试成绩计算出现小数点，保留1位；总成绩计算出现小数点，按“四舍五入”原则处理。
    （二）统一考试
    1、统一考试满分35分。
    2、统一考试按照《宜昌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学科统一考试项目及评分标准表》（详见附件3）计分。
    四、组织和实施
    （一）考试方式
    平时考核由考生所在学校负责完成，统一考试由县（市、区）教育局组织实施。
    （二）考试时间
    平时考核中的体育课学业水平成绩每学年评定1次，七、八年级安排在每学年期末进行，九年级安排在上学期期末进行。
    统一考试安排在毕业当年的4月份进行，具体时间由县（市、区）确定。同一县（市、区）的考生必须在县（市、区）统一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考试，每名考生的全部项目必须在一个单元内（半天内）连续完成。如遇恶劣天气等特殊情况，由县（市、区）体育考试办公室决定是否中断考试。由于上述原因中断考试，不能在一个单元内考完3个项目的考生，经考试办公室批准，可在当天考完。如当天不能考完，已经考试的项目成绩无效，考试时间由考试办公室另行安排。
    （三）考试顺序
    统一考试的1000米和800米是考生最后参加的考试项目；其他项目的考试顺序由县（市、区）自行安排。
    （四）场地和器材
    统一考试场地设置在封闭的、有200米以上4条及以上环形跑道的塑胶运动场内，有条件的县（市、区）可以把部分项目设置在体育馆内。
    所有项目的量评使用智能仪器设备测试，考试中使用的其他器材，必须是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相关认证机构认证合格的产品。
    每一个单元的考试开始前，必须对场地器材的准确性和安全性进行检查。
    五、免考、缓考与特殊考生的考试
    （一）因残疾完全丧失运动能力，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学生，可申请免考，获准免考的学生，考试成绩按满分计算。
    （二）因伤、病等原因，初中阶段免修体育课，凭医院的详细病历和证明，可申请免考，获准免考的学生，考试成绩按总分的60%(30分)计算。
    （三）因伤、病或意外事故等原因，暂不能参加体育与健康考试的学生，可以提出缓考申请。如缓考期内仍不能参加考试，可申请统一考试项目的全部免考或单项免考，获准免考的项目按满分的60%(耐力项目按9分，力量项目、技能项目按6分)计算，平时考核成绩与正常学生的计分办法相同。
    （四）因残疾、伤病申请免考的学生，由学生向所在学校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宜昌市初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学科考试免考（缓考）申请表》（详见附件4、5），注明免考原因，残疾免考生须出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伤病免考生须出具三级医疗机构的有效证明，经家长、班主任、体育教师签字和学校批准后，报县（市、区）教育局审核并统一公示。经审核同意免考的学生，免考申请表等相关材料存入学生档案。
    （五）具有本市户籍，在外地就读且初中毕业回本市报考的考生，须参加本市体育统一考试，计算其统一考试成绩，平时考核按60%计算，两项成绩之和即为考生体育考试成绩。
    具有本市户籍在外地就读学生，因特殊情况无法参加本市体育考试统一考试的，由学生或其家长提交书面情况报告，其体育统一考试分值以满分的60%（即21分）计算。
     (六)体育考试成绩的复核与仲裁。考生对平时考核成绩有异议的应在测试成绩公布之日起3天内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由学校予以复核。考生对统一考试成绩有异议的，本人应在测试现场，向测试裁判反映或体育与健康考试办公室提交书面申请，由考试办公室予以复核。逾时不再受理。
      六、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体育与健康考试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体质健康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措施。各县（市、区）教育局和学校要高度重视，要成立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和体育与健康考试办公室，加强对体育与健康考试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加大学校体育经费投入，改善体育与健康考试场地器材设施条件，确保体育与健康考试的顺利进行。
    （二）制定实施细则。各县（市、区）教育局要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明确统一考试的时间、地点、保障措施以及操作流程等内容。
    （三）严肃平时考核。各学校要加强平时考核成绩管理，按照《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要求，在县（市、区）统一领导下，认真组织实施。要真实准确的填写测试成绩登记表和录入成绩数据库，在全校公示测试成绩无异议后，将成绩数据库上报县市区教育局，原始登记表指定专人妥善保管。
    （四）建立公示制度。各县（市、区）教育局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现场录像、电子测速（距）、数据采集处理一体化的测试体系，全方位跟踪监管测试过程。要现场向考生公布测试成绩，并及时汇总测试成绩，考试结束后，要在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网站和学校显著位置统一公示，公示时间为一周。
 （五）建立监督机制。考试期间，协调家长委员会选派学生家长全程参与监督考试工作，监督过程中不进入正在进行考试的考场。各县（市、区）教育局要设立体育与健康考试咨询站和监督电话，及时准确地解答考生及家长提出的问题，正确引导考生参加体育与健康考试，监督检查考试过程。对考试工作中出现的各类违规违纪、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等行为，要按规定严肃处理，积极营造公平公正、风清气正良好的考试环境。
    （六）落实安全工作。学校要落实学生常规健康体检制度，对检查结果异常学生，要将体检结果书面告知考生的法定监护人，并尊重监护人对学生健康状况的反馈意见。考试期间，各考点要设立医疗点，配备专业人员和急救设备。要制定体育与健康考试安全应急预案，科学处置突发安全事件，确保考生的安全。 

附件：
1、宜昌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学科考试平时考核合格标准
2、宜昌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学科统一考试方法说明
    3、宜昌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学科统一考试项目及评分标准表
    4、宜昌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学科考试免考申请表
    5、宜昌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学科考试缓考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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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宜昌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学科考试
平时考核合格标准

七年级：
	项目
	50米
（秒）
	立定跳远
（厘米）
	垒球
（米）
	坐位体前屈
（厘米）

	男生
	10"2
	155
	34.90
	-2.6

	女生
	10"9
	140
	19.90
	2


注：垒球重量：166.5～173.6克。
八年级：
	项目
	100米
（秒）
	一分钟
跳绳
（次）
	引体向上
（次）
	仰卧起坐
（次）
	实心球
（米）

	男生
	16"9
	60
	5
	—
	4.20

	女生
	18"4
	55
	—
	22
	4.60



九年级：
	项目
	1000米
（分秒）
	800米
（分秒）
	200米
游泳
（分秒）
	篮球
（秒）
	足球
（秒）
	排球
（次）

	男生
	4'55"
	—
	6'12"
	20"8
	14"1
	9

	女生
	—
	4'45"
	6'32"
	27"1
	21"6
	9




附件2
宜昌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学科
统一考试方法说明

    一、1000米和800米
    （一）场地器材规格及设置要求
    场地设置在封闭的、原则上有4条及以上环形跑道的200米运动场上，考试所需的标志线清晰，起点线和终点线必须设置明显的标志物。
    （二）考试操作规范及要求
    每组考生人数不超过20人，采用站立式起跑，弧形起跑线出发，起跑后不分跑道；遵循右侧超越的田径规则。在考试过程中考生无犯规现象，记录成绩有效。每个考生只有一次考试机会。
    男生应在6分55秒、女生应在5分45秒之内跑完全程，时间按分、秒记录，不足1秒不计入成绩。在上述时间内未跑完全程者，考务员将考生带离跑道，成绩为0分。
    （三）犯规行为
    发令前，身体的任何部位触及或越过起跑线；
    跑进中踏进跑道左侧跑道线；
    跑进中推、拉、阻挡他人跑进；
    跑进中由他人领跑，或借助他人的力量跑进。
    二、引体向上
    （一）场地器材规格及设置要求
    在高单杠上进行，考试所用单杠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9851.1—2005）和（GB/T19851.2—2005）的规格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可分别设置高度不同的场地，供考生选择；单杠下的地面材质铺设必须充分考虑考生落地时的安全，可选用松软的沙子、体操垫等。县（市、区）根据实际情况，可向考生提供防滑的镁粉，供考生选择使用；也可不予提供，但同一县（市、区）必须统一要求。
    （二）考试操作规范及要求
    考生听到报号后，走到杠下跳起，双手正握杠，直臂悬垂，身体呈静止状态后，开始做第一次引体向上的动作；屈臂向上引体至下颏超过横杠上沿，恢复直臂悬垂后为完成一次；动作未达到此规格者，不计次数；考试时间从双手握杠开始，到双手离杠结束，期间，两次动作之间的时间间隔超过10秒者，考试自动结束。考生的成绩按成功完成的引体次数计取。每个考生只有一次考试机会。
    考试时，考生出现犯规行为，不计取犯规时的次数，但可以继续考试。
    （三）犯规行为
    没有从静止动作开始考试；
    两次动作之间，手臂没有充分伸直；
    动作完成时，下颏未超过杠面。
    三、仰卧起坐
    （一）场地器材规格及设置要求
    场地设置在平整的地面上，考生在仪器设备上完成测试。
    （二）考试操作规范及要求
    考生仰卧在测试仪器上，双手五指交叉贴于头后，同时，两臂打开，手背及手臂均触垫；双脚放稳，两腿屈膝(两膝可稍分开)，大小腿呈直角；起坐时，双肘必须触及两膝；仰卧时，贴于头后的两手背及肩胛骨必须触垫。按一分钟内完成的次数计取成绩。每一位考生只测试一次。
    考生出现犯规行为，犯规时所做的仰卧起坐不计数，但考生可以继续进行考试。
    （三）犯规行为
    起坐时，双肘未触及两膝；
    仰卧时，手背及肩胛骨未触垫；
    考试过程中，臀部离垫。
    四、实心球
    （一）场地器材规格及设置要求
投掷区设置在坚实、平坦的地面上，宽4米，长不少于20米，并有明显的区域标志线。场地中应设置6米、8米、10米和12米的标识线，标识线长度至少与投掷区同宽，使考生和考务员能够做出清晰的判断。
考试用球的重量为2公斤，表面材质为橡胶。
    （二）考试操作规范及要求
    考生站在投掷线后，两脚前后或左右开立，身体面对投掷方向，双手举球至头上方，稍后仰，原地用力把球向前方掷出；球出手前，考生的双脚均不能移动；球出手的同时，一脚可以向前迈一步，但不得触碰或越过投掷线。
    每人投掷2次，每次球落地后，须做出标记；2次投掷结束后，记录考生的最好成绩。测量距离为投掷线后沿至球着地点后沿之间的垂直距离。记录以米为单位，取两位小数。
    犯规者当次成绩无效。两次均无成绩者，只能增加一次投掷机会，仍然犯规者，考生该项成绩计0分。
    （三）犯规行为
    投掷过程中，身体任何部位触及投掷线或投掷线前地面；
    球出手前有助跑动作；
    投掷过程中双脚同时离地。
    五、篮球
    （一）场地器材规格及设置要求
    场地设置在篮球场内或者平整的塑胶场地上。设置要求如下：
长20米，宽7米。起点线前5米处开始设置标志杆，共设5排，每排2根；各排标志杆之间相距3米，同排的两根标志杆底座中心点之间相距1米，距同侧边线3米。起点线中间1米处为出发区域。设置方式如图所示：
[image: 中考体育篮球场地示意图.jpg]





篮球测试场地设置示意图
    标志杆高不低于1.2米，考试用球的规格为6号篮球（其重量为510～567克，周长为72.4～73.7厘米），球内气压程度：以从球底部量起约1.80米的高度落到比赛场地上，其反弹的高度，从球的顶部量起不得低于约1.20米，或高于约1.40米。
    （二）考试操作规范及要求
    考生听到报号后，持球站立在起（终）点线的出发位置，并做好出发准备。发令后，考生两脚方可移动，并按图中箭头所示方向运球依次过杆。运球过程中，若考生暂时失去对球的控制，但球未出测试场地，考生可自行捡回，在对球失去控制处继续运球，计时不停止。考生与球均返回起（终）点线，计时停止。每人测试两次，记录较好成绩。
    测试成绩以秒为单位记录，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0.1秒），小数点后第2位数非“0”时进1。
     碰倒标志杆、漏绕标志杆一次扣1分；考生考试时犯规，当次成绩无效；两次考试均犯规无成绩者，只可增加一次机会；仍然犯规者，该项成绩计0分。
    （二）犯规行为
    未从指定区域出发；
    出发时抢跑；
    运球过程中双手同时触球；
    运球高度超过考生肩部；
    膝盖以下身体部位触球；
    “翻腕”等其他规则不允许的违例行为；
    考试期间，人或球出测试区域；
    通过终点时人球分离（考生到达终点的瞬间，必须单手或双手触球）。
    六、排球
    （一）场地器材规格及设置要求
    场地设置在地面平坦、坚实的地面上，鼓励有条件的区县把场地设置在体育馆内。设置要求如下：
    长和宽均为3米，场地四周设置明显的标志线；场地外围设置判断垫球高度的标志物，标志物在地面的垂直投影与同侧标志线相距0.5米；标志物设定的高度要综合考虑仪器设备的计数方法、排球直径等影响因素，保证高度符合要求；标志物设置的其他注意事项由县（市、区）根据所选仪器设备的实际确定。
    考试用球为排球（不能使用软式排球），其重量为230～270克，周长为65～67厘米，球内气压为300 ～325克/平方厘米。
    （二）测试操作规范及要求
    考生听到报号后，进入测试区域，原地将球抛起，第一次垫球成功后开始计时，个人连续正面双手垫球，要求手型正确、击球部位准确、达到规定的高度；垫球未超时者，球落地即为一次测试结束，超时者，到规定时间后，考试自动结束。男生垫球的高度（从地面起至球的底部）不低于2.35米，女生不低于2.15米。测试时，方法正确，高度符合要求的垫球方能计数。计垫球的个数。每次测试的时间不超过1分钟。每人测试两次，记录成绩较好的一次。
    考生考试时，出现犯规行为者，仪器设备立刻停止计数，当次测试结束，垫球数量按犯规时仪器设备记录的个数为准。
    （三）犯规行为
    采用传球等方式触球；
脚踩标志线或出测试区域；
球触及标志物。
    七、足球
    （一）场地器材规格及设置要求
    场地设置在田径场中部的平整场地面或独立的足球场上，表面为天然或人工草坪（不能为光滑的硬地），各场地之间相互独立，避免考试过程中互相干扰。设置要求如下：
    长30米，宽4米，场地四周设置明显的标志线。起点线前5米处开始设置标志杆，标志杆与两侧边线相距2米，共设5根，各杆之间相距5米。起点线中间1米处为考生出发区域。设置方式如图所示：
[image: 中考体育足球场地示意图.jpg]



足球测试场地设置示意图
    标志杆高不低于1.2米，考试用球的规格为5号足球（其重量为396～453克，周长为68～71厘米），球内气压为600 ～1100克/平方厘米)。
    （二）测试操作规范及要求
    考生听到报号后，将球运至起点线后的出发区域并做好出发准备。发令后，考生运球向前，依次绕杆；球通过最后一个标志杆后，考生至少触球一次，运球通过终点线；人与球均越过终点线后，计时停止。每人测试两次，记录较好成绩。
    以秒为单位记录测试成绩，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0.1秒），小数点后第2位数非“0”时进1。
    碰倒标志杆、漏绕标志杆一次扣1分；考试犯规时，当次成绩无效；两次均犯规无成绩者，只可增加一次机会；仍然犯规者，考生该项成绩计0分。
    （三）犯规行为
    未从指定区域出发；
    出发时抢跑；
    手球；
    球过最后一个标志杆后，到达终点前，脚未触球；
    测试期间，人或球出测试区域。


附件3
[bookmark: _Hlk503309242]宜昌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学科统一考试
项目及评分标准表（男子）

	项目
分值
	1000米跑
(分秒)
	引

体

向

上

（次）
	掷

实

心

球

(米)
	篮





球

（秒）
	排





球

(次)
	足





球

（秒）

	15
	3'40"
	
	
	
	
	

	14.5
	3'43"
	
	
	
	
	

	14
	3'46"
	
	
	
	
	

	13.5
	3'50"
	
	
	
	
	

	13
	3'54"
	
	
	
	
	

	12.5
	4'00"
	
	
	
	
	

	12
	4'05"
	
	
	
	
	

	11.5
	4'13"
	
	
	
	
	

	11
	4'21"
	
	
	
	
	

	10.5
	4'30"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_Hlk508106027]10
	4'38"
	15
	12.40
	9"4
	40
	7"5

	9.5
	4'46"
	14
	11.25
	10"7
	35
	8"4

	9
	4'55"
	13
	9.60
	12"8
	30
	9"4

	8.5
	5'01"
	12
	9.13
	13"5
	27
	10"0

	8
	5'08"
	11
	8.46
	14"5
	23
	10"8

	7.5
	5'15"
	10
	7.70
	15"8
	20
	11"6

	7
	5'21"
	9
	7.06
	17"0
	16
	12"3

	6.5
	5'28"
	8
	6.30
	18"7
	13
	13"2

	6
	5'35"
	7
	5.30
	20"8
	9
	14"1

	5.5
	5'41"
	6
	5.15
	21"2
	
	14"3

	5
	5'48"
	5
	5.00
	21"6
	8
	14"5

	4.5
	5'55"
	
	4.80
	22"2
	
	14"7

	4
	6'01"
	4
	4.60
	22"9
	7
	15"0

	3.5
	6'08"
	
	4.40
	23"5
	
	15"2

	3
	6'15"
	3
	4.20
	24"1
	6
	15"5

	2.5
	6'21"
	
	3.90
	24"9
	
	15"8

	2
	6'28"
	2
	3.60
	25"8
	5
	16"2

	1.5
	6'35"
	
	3.30
	26"6
	4
	16"5

	1
	6'41"
	1
	3.00
	27"4
	3
	16"9

	0.5
	6'48"
	
	2.70
	28"2
	2
	17"2

	0
	6'55"
	
	2.40
	29"0
	1
	17"5



宜昌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学科统一考试
项目及评分标准表（女子）

	项目
分值
	800米跑
(分秒)
	仰

卧

起

坐

（次/分钟）
	掷

实

心

球

(米)
	篮





球

（秒）
	排





球

(次)
	足





球

（秒）

	  15
	3'25"
	
	
	
	
	

	  14.5
	3'29"
	
	
	
	
	

	  14
	3'34"
	
	
	
	
	

	  13.5
	3'39"
	
	
	
	
	

	  13
	3'44"
	
	
	
	
	

	  12.5
	3'49"
	
	
	
	
	

	  12
	3'55"
	
	
	
	
	

	  11.5
	4'03"
	
	
	
	
	

	  11
	4'11"
	
	
	
	
	

	  10.5
	4'20"
	
	
	
	
	

	  10
	4'28"
	52
	7.80
	12"0
	35
	8"1

	  9.5
	4'36"
	50
	7.55
	13"1
	30
	10"2

	  9
	4'45"
	48
	7.20
	14"8
	25
	12"3

	  8.5
	4'48"
	45
	7.04
	16"2
	22
	13"4

	  8
	4'51"
	42
	6.87
	18"2
	19
	14"7

	  7.5
	4'55"
	37
	6.60
	20"6
	16
	15"7

	  7
	4'58"
	32
	6.44
	22"2
	14
	17"7

	  6.5
	5'01"
	27
	6.27
	24"4
	11
	19"6

	  6
	5'05"
	22
	6.00
	27"1
	9
	21"6

	  5.5
	5'08"
	21
	5.90
	27"4
	
	21"8

	  5
	5'11"
	20
	5.80
	27"8
	8
	22"0

	  4.5
	5'15"
	19
	5.60
	28"3
	
	22"4

	  4
	5'18"
	18
	5.40
	28"8
	7
	22"7

	  3.5
	5'21"
	17
	5.20
	29"3
	
	23"1

	  3
	5'25"
	16
	5.00
	29"9
	6
	23"3

	  2.5
	5'28"
	15
	4.75
	30"5
	
	23"8

	  2
	5'31"
	14
	4.50
	31"2
	5
	24"2

	  1.5
	5'35"
	13
	4.25
	31"9
	4
	24"7

	  1
	5'38"
	12
	4.00
	32"6
	3
	25"1

	   0.5
	5'41"
	11
	3.75
	33"3
	2
	25"6

	   0
	5'45"
	10
	3.50
	34"0
	1
	26"0


 
附件4
宜昌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学科考试
免考申请表
学校：                              
	姓  名
	
	准考证号
	
	照片

	性  别
	
	班  级
	
	

	免考原因
	
	

	免试项目
	
	

	医疗单位
诊断结论
	（由学校确认残疾证或医疗单位证明原件，将复印件附后页）

	家长
签字
	
	班主任
签字
	

	体育教师
签字
	




	学校意见
	

                     校长签字：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领导小组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本表一式两份，一份报县市区招生考试部门备案，一份存入学生档案

附件5
宜昌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学科考试
缓考申请表

学校：                              
	姓名
	
	准考证号
	

	性别
	
	班  级
	

	缓考
原因
	

	学生家长签字
	




        年   月   日
	体育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审批意见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体育考试测试小组意见
	


                            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二份，一份学校留存，一份教育行政部门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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